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廊坊银行办理存款、结算业务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保荐机构”）作为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信诺”、“上市公司”或“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对维信诺在廊坊银行办理存款、结算业务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进行了核

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公司及子公司由于业务发展需要，结合公司资金管理计划，拟在廊坊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银行”）办理流动资金存款、日常结算业务（包

含发放员工工资、奖金，支付及收款等业务）及储蓄因结算业务形成的款项，单

日存款余额上限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 

2．因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文学先生担任廊坊银行董事，王文学先生控股的华

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华夏控股”）持有廊坊银行19.99%股份，

为廊坊银行第一大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广阳道 31 号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邵丽萍 

注册资本：46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 年 12 月 2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000236055745B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

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担保；代理收付款项；提供保险箱业务；办理地方财政

信用周转使用资金的委托贷款业务；从事银行卡业务、办理外汇存款、外汇汇款、

外币兑换、国际结算、同业外汇拆借、外汇贷款、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

担保、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即期结汇、售汇业务；办理电子银行业务；

办理保险兼业代理业务；经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2．历史沿革及财务数据 

廊坊银行成立于 2000 年，截止目前下设 2 家分行及 78 家支行，已初步搭建

了综合性、多元化、一站式的金融服务平台。 

2017 年度廊坊银行营业收入为 532,400.91 万元，净利润为 158,591.00 万元；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廊坊银行总资产为 20,552,538.90 万元，净资产为

1,394,013.50 万元。 

3．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文学先生担任廊坊银行董事，王文学先生

控股的华夏控股持有廊坊银行 19.99%股份，为廊坊银行第一大股东。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廊坊银行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业务范围：公司及子公司可在廊坊银行办理流动资金存款，日常结算业

务（包括但不限于发放员工工资、奖金、支付及收款等业务）；存储因结算业务

形成的款项。 

2．存款限额：流动资金存款及存储因结算业务形成的存款，单日存款余额



上限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 

3．期限：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4．定价原则：存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中国金融机构存款基准利

率加利率上浮区间的指导价格上限计付存款利息。结算费用按双方约定的收费标

准执行，收取的费用不高于国内金融机构提供的同类服务费标准。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遵循定价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现阶段实际经营情况

和资金计划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存

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中国金融机构存款基准利率加利率上浮区间的

指导价格上限计付存款利息。结算费用按双方约定的收费标准执行，收取的费用

不高于国内金融机构提供的同类服务费标准。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涉及同业竞争，不涉及上市

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六、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内部程序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在廊坊银行办理存款、结算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长程涛先

生因在华夏控股担任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获得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事

前认可意见如下：“本次公司拟在廊坊银行办理流动资金存款、日常结算等业务

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上述业务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属正常商业行为，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综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 

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意见如下：“廊坊银

行是经中国银监会批准的规范性金融机构，在其经营范围内为本公司提供金融服



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在廊坊银行办理各项结算，收取的费用不高

于国内金融机构提供的同类服务费标准，遵循了公平自愿原则，定价公允。本次

关联交易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已经经过

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以及同意意见，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本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本次在

廊坊银行办理存款、结算业务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廊坊银行办理存款、结算业务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赵 军                 史云鹏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